附件2

上海市美容美发行业常态化执法检查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号）《美容美发业管理暂行办法》（商务部令2004年19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本市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的通知》（沪府办〔2023〕35号）等文件要求，市商务委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市疾病预防控制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进美容美发行业常态化执法检查，现制定检查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执法为民”理念，准确把握人民城市根本属性，结合美容美发行业监管重点工作与任务，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的综合监管要求，搭建覆盖横向、贯穿纵向的联动协同机制，构建资源有效共享、业务有机协同的综合监管体系。
（二）工作目标
以卫生安全、消防安全等为重点，统筹整合部门监管资源，对全市范围内依法设立的美容美发经营场所开展全面检查抽查，推动市场活力更加充分释放。根据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工作要求，建立“监管对象全覆盖、监管内容全要素、监管流程全闭环、监管执法全协同、监管数据全共享、监管结果全公开”的综合监管模式。优化协同监管机制和方式，形成跨部门监管合力，推动实现违法线索互联、监管标准互通、处理结果互认，全面提升行业监管效能。
二、工作范围
按照“行业监管、属地负责、分级分类、分工配合”的原则，结合行业管理实际情况，确定一定比例的美容美发企业开展综合监管执法检查。纳入综合监管执法检查范围的对象包括两类。
（一）一般检查对象
依法设立的美容美发经营场所，包括各类美容店、美发店、美容美发店等。
（二）重点检查对象
结合日常监测发现的风险隐患较大、曾发生过违法违规事项、群众投诉反映突出的美容美发经营场所。
三、工作举措
（一）确定检查事项清单
根据跨部门综合监管改革工作要求，结合法律法规和权力事项清单，梳理形成联合执法检查事项清单，列明检查事项、检查部门、检查频次、检查方式、检查重点、检查依据等内容，实现监管职责清单化、监管事项标准化、监管过程规范化。
（二）明确综合检查对象名单
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各区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等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在属地美容美发经营场所中按一定比例抽取检查名单，开展监督检查。
（三）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原则，结合各部门工作实际，确定执法检查人员建立名录库，原则上以各区属地监管部门执法力量为主，市级部门视情派员参加。
（四）提高综合监管质效
各联合检查部门强化数据共享，充分依托卫生领域常态化监管机制、“消防安全信息平台”“一网统管”平台、市民群众信访投诉等渠道，提前梳理检查对象综合监管风险点，尤其是各类行政处罚或者违规事件，形成检查预案，提升监督检查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五）加强监管结果运用
加强跨部门联动，结合违法违规的情节及后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分别处置、共享信息。加强检查结果统筹运用，推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有效衔接，形成“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制。
四、工作内容
每年按上、下半年各一次的频率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事项主要包括三个领域，即卫生健康领域监督检查、消防安全领域监督检查、市场监管领域监督检查相关事项。
（一）卫生健康领域监督检查
由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负责，主要包括公共场所卫生的监督检查，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的监督检查，及控烟监督检查。
（二）消防安全领域监督检查
由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属地消防救援机构根据职责分工实施日常监督检查，主要包括消防安全制度、消防设施器材、安全疏散设施、消防培训演练等内容。
公安派出所叠加消防救援机构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中的美容美发场所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主要包括消防车通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室内消火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等内容。
（三）市场监管领域监督检查
由市场监管局负责，主要包括对美容美发场所使用的消费品进行质量监管，对虚假宣传、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等违法行为开展监督检查。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成立由区商务主管部门牵头的跨部门综合监管执法检查工作机制，统筹协调区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区消防救援局、区公安机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职责，形成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各区相关部门监管职责发生调整的，相应监管职责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实施。
（二）明确职责分工
区商务主管部门牵头美容美发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工作。区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协助建立综合监管对象库，做好许可证审批，开展监督检查。区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区公安机关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查处，可以负责对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开展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质量监管，对虚假宣传、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等违法行为开展监督检查。
（三）加强闭环管理
检查准备阶段，要充分梳理综合监管风险点，形成重点预警信息。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要加强跨部门联动，结合违法违规的情节及后果，综合运用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等手段，依法进行惩处。同时，要推动实现跨部门联合惩戒，通过监管促规范，引导行业合规合法健康发展。
（四）做好宣传引导
[bookmark: _GoBack]加强跨部门综合监管执法检查的宣传引导，扩大综合监管社会知晓度，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在抽查检查结果形成后及时向社会公示综合监管成果，接受社会监督，提升市场主体对综合监管工作的支持度与满意度。推动监管对象、监管行为，监管结果等相关数据的互联互通、共享应用，提升监管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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